
以精细化推进“放管服” 让城市治理更有
温度 小型餐饮临时备案制度全面“升级” 
 

一、背景缘由 

2017 年本市出台《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创设性提出

对因某些特定原因办不了食品经营许可的小型餐饮，在确保

食品安全和卫生要求、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等条件下，

可采取备案办法，纳入监管体系。基于该地方性法规，本市

2017 年 7月 1 日开始实施《上海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

备案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临时备案管理制度对满足群众

民生需求、有效疏导无证无照餐饮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本市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成果。该制度实

施两年多来，取得了良好效果，政策试行期间未发生重大食

品安全问题，但同时也存在房屋性质问题导致办理证照难、

基层管理权责不对等、郊区和中心城区工作不平衡、监管协

同性不够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并发挥该制度的作用，推动

制度创新，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 2019年年初着手修订原《管

理办法》。2019年 12 月 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升

级版”《上海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并于 2020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二、基本做法 

《办法》的修订从引导和鼓励小型餐饮持续健康发展的

角度，为从业人员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支持经营者改善经

营条件，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体验，切实提升本市小

型餐饮精细化管理水平。《办法》共 27 条，主要有六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提高临时备案的要求，增加了做好市容环境卫

生工作的承诺及异味处理符合环保要求等内容；二是增加纳

入“一网通办”的相关内容，鼓励推广电子证照应用，增加

“一网通办”办理渠道；三是严格落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要求经营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四是强调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五是授予区政府在

营业证照办理规定上一定的裁量权，支持符合条件的临时备

案小型餐饮获得食品经营许可；六是调整相关机构名称、职

责等。 

三、主要成效和推广价值 

一是坚持需求导向，妥善处理好固化和引领的关系。《办

法》在修订过程中，既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及时固化

下来，又对标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主动谋划、前瞻引领。

一方面，《办法》延续和完善原有临时备案制度，包括延续

不禁止经临时备案的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从事网络食品经

营活动及保持“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有效期为 1年，

延续次数一般不超过 2次”的规定；另一方面《办法》打破

监管数据之间的信息壁垒，增设了“一网通办”的相关规定。

从民众角度，让临时备案申请者能够及时、方便地获取更好

地公共服务；从政府部门角度，逐步实现小型餐饮临时备案

登记系统和其他证照登记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提高政府部

门办事的协同性和便利度。同时，强调发挥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的作用。《办法》根据《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增设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义务的条款。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建立检查监控制

度，并履行制止、报告和停止提供服务的义务。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妥善处理好创新和规范的关系。《办

法》在修订过程中，坚持在法治的框架内，对改革创新予以

支持，为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预留空间，实现改革与法治同

步推进、动态平衡。从原《办法》试行两年的情况看，小型

餐饮临时备案延续申请比重较高，转许可比重较低，一方面

说明小型餐饮具有一定的市场需求，经营主体有较强的生存

能力；另一方面，说明涉及现有房屋性质有关政策不突破的

情况下，由临时备案转为许可的难度较大。为进一步深化“放

管服”改革力度，鼓励小型餐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水平，《办



法》规定小型餐饮提供者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同时符合因房

屋属性原因办理临时备案、在临时备案期间连续 2 年未被行

政处罚及周边居民没有反对意见等 3 个条件的，区政府可以

决定减少申请人关于场所可用于经营的证明材料。一方面，

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赋予各区在营业执照办理规定上的裁

量权，允许各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政策探索。另一方面，从

制度可操作性上，各区可实事求是地根据本区特点，在遵循

“居改非”准入标准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土地综合利用、商

业设施完善、用途管制、小型餐饮特点等因素，拓宽小型餐

饮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渠道，让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感受到

有温度的监管。 

三是坚持效果导向，妥善处理好稳定和变动的关系。《办

法》在修订过程中，既保持稳定，又不断探索。一方面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小型餐饮退出机制，将已备案小型餐饮

监管与社会共治、网格化管理等综合治理相结合，及时发现、

报告和处置问题。另一方面加强对各区的业务指导和工作监

督，及时印发《小型餐饮提供者临时备案经营品种目录》等

六项小型餐饮提供者临时备案的相关材料。同时，鼓励各区

因地制宜开展改革试点，结合区域实际，借鉴经验做法，研

究制定区级层面配套实施文件，在确保食品安全底线的前提

下，选取一批优质经营主体和具有代表性的房屋类型，采取

措施推动符合要求的临时备案转为执证照经营。 

“升级版”《上海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监督

管理办法》坚持立法为民，在民生高品质、细微处下功夫，

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较好地发挥了地方立法补充、

先行、创制的作用，让监管更有温度，让民生答卷更有厚度，

让地方立法助推城市发展，切实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